
银川市司法局 2019 年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
抽查

主体（科室）
抽查内容 抽查比例

抽查

方式
完成时限

1

对律师事

务所、律师

的监督管

理

《律师法》第四

条、《律师事务所

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、《律师执业管

理办法》第四条

市司法局

律师工作科

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督管理：

1.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

执行情况；

2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

项。

对律师的监督管理：

1.律师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；

2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

项。

通过 2018 年

年检考核的律

师事务所及律

师数量的 5%

现场

检查

2019 年

12 月底

2

对基层法

律服务的

检查

《基层法律服务

所管理办法》

（2017年12月25

日司法部令第 137

号修订）第六条

市司法局

律师工作科

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监督检查：

1.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执行落实情

况；

2.所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

情况；

3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

项。

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管

理：

1.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；

2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

项。

通过 2018 年

年检考核的基

层法律服务所

及工作者数量

的 15%

现场

检查

2019 年

12 月底

3

对公证机

构和公证

员执业活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证法》第五

条、

市司法局

公共法律服

务管理科

对公证机构的监督检查：

1.组织建设情况；2.执业活动情况；

3.公证质量情况；4.公证员执业年度

通过 2018 年

年检考核的公

证处及公证员

现场

检查

2019 年

12 月底



动、办理公

证业务的

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

《公证机构执业

管理办法》第二十

五条、《公证员执

业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

考核情况；5.档案管理情况；6.收费

标准执行情况；7.内部管理制度建设

情况；8.司法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督检查

的其他事项。

对公证员的监督检查：

公证员应当依法履行公证职责，不得

有下列行为：

1.同时在两个以上公证机构执业；2.

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；3.为本人及

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及

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；4.私自出

具公证书；5.为不真实、不合法的事

项出具公证书；6.侵占、挪用公证费

或者侵占、盗窃公证专用物品；7.毁

损、篡改公证文书或者公证档案；8.

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

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；9.法律、法

规和司法部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数量的 20%

4

对司法鉴

定机构、司

法鉴定人

的监督检

查

《司法鉴定机构

登记管理办法》第

三十四条、《司法

鉴定人登记管理

办法》第二十三条

市司法局

公共法律服

务管理科

对司法鉴定机构的监督检查：

1.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情况；

2.遵守司法鉴定程序、技术标准和技

术操作规范的情况；

3.所属司法鉴定人执业的情况；

4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

项。

对司法鉴定人的监督检查：

1.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情况；

通过 2018 年

年检考核的司

法鉴定机构及

鉴定人员数量

的 5%

现场

检查

2019 年

12 月底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1143241/114324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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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遵守司法鉴定程序、技术标准和技

术操作规范的情况；

3.遵守执业规则、职业道德和职业纪

律的情况；

4.遵守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

制度的情况；

5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

项。


